ﬂlji ;J—IJ /:}.\_
114# B F % 103355

Yt
ol
\L_
—
-
T

\

\

P FliE R G2 R R SR RF KA 0w (1144
B F 579988, ) > Ao

PR

AQTHPEPEEFFIZF 4 ES - BRI > I
RAL? > HHEHEAMERTT~ > FHPHEAE N2 4
b PRF R BIMATL NG F TR R P o Ao R 2 PP R ATEAT
ORI AT RN - IR T A B TR i

AQTEBEFHfmR 2 - ik e 2 R E%H > B LM¥-EmdiE
P P XAt A F > IER P ARET N B A TR S R R AR
B ¥ B RUPBTE R T JEA BT &R R R
FIEFF o~ )2 vnk 0 RANRG A d EA A A
Bl 23 SEFT PR EERERPpORY > T A ETH AR Z
Fee2ediBpd 2 FIR B 2 2 TR 0 A RII3F127 31p 1
1PE27m 3% > & F5d 8h> M M LINER-2 ¥ 32 A <~ F ¥
#1177 5.000-000000000000005H = (T L~ 4R S )RR
ﬁﬁ%%ammi%ﬁﬁﬁfﬁ%xi‘éﬁr%ﬁ%%JzA
(RBEFHHT 2 AFE A ) o 3 H 47 g ) TR 2 MRS
114812 6P 12134 3% » w4 23 OO F OOO#K.0% 00
B Mo W R EFD o U R N AT PEA L SUAHE S s
e p ¥4 5.000-0000000000005LH = (T fE s 4LiT R
)~ P BB F4EREL000-0000000000005L M = (AT
RiGeimtk s ) i+ %3 TR AT | > TR+ BB
A LINEE e TR ER 5, »a3E TRR&EG , 2 A4

%— 7



FHEBIE (REBETLAIEA S THARHEE)
YLk TRT Y %Mi AR PR RY o FPARFH BB R B A
SUITHR » ~ T a 47 MR © 2 ¢ RS04 (7 1k 5?ﬁ@,ﬂiﬁé

Bedid2 AT o AIIEHBR 2 SR 2 0 {0 e T 2
TEHEE o e Aot R TR 2 AP A AT A B Aok AT 2
PR 3 RE X F)A PSR A e A AR 0
AT A AT EEEACGE L o S LR P ~¥‘ﬁﬁ%bﬁﬂﬂﬁ
ﬁﬁﬁ@?P #7A03~A02 - AO4w% Ak
TTHCE B AR #&‘1—7\4'{:5}%4%.\3"1 ERLALT e E N ’I<i§
yﬁiw@é’ﬁﬁﬁwéﬁzﬁpzﬁbm in%’U#%ﬁ*%iszﬁ
PERAE S TAQDATRAEAA T A AME D SRR R A
3@ o
md
AR R R
ﬁ@bﬁuﬁff&%?ﬁ«l-VW«L’W%féﬂiﬁ%2é§H59
2. 1% %1595z 42 H 2 > @ ““@i AR IR E R T
ﬁ%ﬁ%é’%ﬂmﬁﬁnizF?Wff oOFRE TR 2R 3
A EF ,ﬁm;&,oéiA\im&%WF41¢H#
ﬁ‘aﬂ‘ﬁc‘% SR} 159f'”+?’£1I§7t 7 ;1;&47;}1,%3, @ AR
WhEh G PR RE AL EIHELRFL > FEF159
*15$1ﬁi‘¥2ﬁyﬁﬂ@#iiy‘w§ AT Ak
A AQ T reehz A g2 2% é%@mw’ﬁ@®$
Hhp o BRBRT ML NFEFER LG mﬁf*%ﬁi?%
i’£i4ﬁh€ﬁﬁﬁ“4ﬂﬁ%f@% A S
(FFEFIT0F 2 %1767 ) » AFmM» % \ég_#gﬁa&@m
PE2 R 0 W OREE T Y R P 4PN M2 Bk T L S
ufﬁ;@%@Fig ”#%ﬁﬁ%iwéﬁjiﬁﬁk
515978 2 53R 2 Www thE IR F A2 Ehpa 1 o AT
514 2 LR IRINA > B A k195 Fﬁ:?%'b‘_ ’ fﬁﬁé‘ﬁ%?ﬁﬂ‘*
RN EFRARF 2. NFER LA E 2 N g, g AR
2 %1091k 2 48 2V B2 RE 2 B IF L EIpL

ok
(N



A ARBRET CRERAN T ERRANETLATRER 2 K
AR FRI P RFEFEBLIN D TS
% 158152 42 F & 340 > L HH i 4 o
FHER
WEAPREF B FHRE A
%;}7%\4;4 AQ T H AN FTHEFRF > un B3 NEBA X E
SRR ALTHEEL s RS TERAERT ) 2 AR
e P s Ea 4UFHR S P R EATR SRR T 2 BB
TRREy @ ERF (FFERITTE ~ %1797 1 %180
E>’%%r@mﬁwﬁﬂwﬁ%w~ﬁﬁh@ifﬁ’%
AR TV EITARE GLET TR - FELEHL
F

)

\y
4t
T\
b

>
W f

=

B AL AT 4 FAR DR S BN A o A TR ESH
5 5u3¢@éﬁﬁ@%,ﬂ&§?$ﬁ%%(ﬁ%%$
124F ~ $169F ) %3 - &

N

(—Hﬁ»ﬁ AR s 2 i M EMLINER-H ¥ ez s

PRAGFESZ BT TERRT ) o XREi T
k9| @@; E 2_TE B -P-’T‘HIJ:}%E%F? > A E[_“w;—— REFRXEMF >
LR Y A AR Fa AFES PR
BILALITIE S R A F F S r%ﬁf&ﬁ TR A v l%'/
WA MLINES: &= T B R85, - @ kevd ‘ ‘
LA 4L S S g 4 ER S RV @a‘]fé‘z‘ﬁﬁqf—?r}v&r’-?ﬁﬂ@ ’
TRB AP S 2iE2 95 0 AONIEHBME RBZ PR N
Yot AT 20 3F ,%EE:‘F'& » e hett £ AT
Y oMt R AT 2 3ESR T N RE F T A AR 0 a2

F O AR > BARACH A AT £FEAE D L~ TR
PN Eg REHESE Y RERAEERSRN > HP 2284 A ()
3~AQ04 - HZTAAQ2EHIE Y AT LR R
FREFTRAALERAFH AN E > T2 4A0D5
TRZE AT AR A RSN EHAA LA RAR
2R kA (FFE %1247 - %17T7TF £ %180
F) oG HREERFAFEEn Edppe t (4L e

1

i

b
i
mj



%%%%[Tﬁi%%%%IIMﬁﬁ**“HW%%“W
F) ~%- RPRRPQ=EE (L kFll4E k>
THT3L% %797 ) ~ @A MLINE Al "% R s+ ﬁ =
&&i%ﬁ@WH(i%“ﬁ%”Aﬁ&**%NW%é¥8
IF2 %121 ) 240t "B 2 L1 9Th ) 917 2 %5
EEV L AP IS EFHIGRT -

LB FRE R g

T erdn e @ > 2204 F Bk o e R EEL (DR
HE s AR ER) AP TR RERL 2 F R AN
FREEFF O OFLEFEAAFI L IR A AL H 3
5 AE B3R R M ATAR o B FE e H 2 kT S

’

‘ Ll
%aAﬁmﬁ$£P FéﬁﬁﬁJﬁﬁ’ﬁ
%é&fﬁﬁ%ii I 2
S AES p%,mg;§&auﬁywagm
SR gy o SN RORRY i S - P
4 & o $W%ﬁ@ i%@&ﬁéﬁgxp
@%*Lmﬁ LREE R 5 AL
’);;%%fﬂ B N LI A T
B SR o @%ﬂ’iﬁ?%ﬁﬂ*
& %

F[ 7
TS ‘f“f”?* iz A{%’#LIEJ_’ k- A2 AL EM A
FABAZMp L LHRY GRS > F A TS BRENA 2 £

@ﬁéuW%¥’T$#ﬁbﬁﬁ AT > BAE SRR
FHRELZ BAE > PR $@%Hﬁuﬁﬁwmﬁg% ¥ A
f%;; $H2 X - RAAFIPRETERY > JO R €A
gEW$mJukﬁ@W:bﬁ LIRS D Sl L
oo REER S TR NAIER R T DE 2 - HRR
ﬁuiﬁﬁwaomiiiéﬁﬁﬁﬁ?ﬂ“?, SRR S AR
F%, ,/B,\/Er,ggﬁr}agé;#‘;;%‘? A E;E)\?%%_‘ JEZ_* T,%ﬁ P
S ﬂ%%Aﬁ Ef fo P45 A~ F B e B 07 1R P4
P2 F kDT B SR A BRI E S SRS E

q

£mA



4

—

Vel

e

N~

-
71»

R

[
i

(&
)
el

~ RTHE AR s T

AP FHB LTS =
S%ﬁfﬁiﬁ%ii;i%’iftﬁiiwiftragﬁwcrﬁgs@’612?“ B A
2L EMBTEAEEMAF ARG DL FHEEH
2o Eo T e A s Ry ”'L'r%ﬁfr’iiré:é;‘ﬁé% o @ 7 ; A
rﬁﬂggwAﬁ%%éigr’ﬁg %g@wg
PR CIZR T N A RPER AR R ?#wé* %%
B RABILIRAA > AU ERE S TR AR TR
RLGEHE 2 T o 2 e Bk R P AR H A1 B
R Bl o AR R S LR AR R 7§
Fla (75 A A sF e BBk A o @ e 2R R
GRS AR P R 2 DR R RR c AERANF LA
6oz & A > BFLFY EE, ZFFE NEKIE R
TEF LR ANFEFEKAY (FFEF183F) 0 F
wH G CEFAATAE Sk EL > B L 4
PRtk = TR R F BRE o LA SR A A L F IR
TERR A w21 o

2EEAE AR 2 G AR F Y EITIRE § 0
PR PFRY A ARG AR Atk 2 LE L E
ARELHES OGRS TR Y > NAFE Y E P KT

(7% 5 % 124F ~ %169F )
LINEE A " & Aoy | HEk
Fgﬁﬁﬁjg@ﬁrﬁ&&&L;@
é?%ﬁ%#”‘ﬁﬁ%%$F%$
FH¥E114E R =

5 17575L% %94?1) J 00

;R A B BB
%iﬁﬁﬁ@ 43S 114"4’%/" ’

=%
FE

_l"]?
”é(Jﬁ

s e i

-

J»@{_l.
_;Pz

[N

&é%’@{%iﬁﬁgﬁﬁ—fﬁﬂﬁﬁj~r%ﬁzﬁ
/Th? nEgEFEY (e RFI4EARAZFFITHTLS
FI00E2 %101 ) 4, ~ TR&3 it G&= %"3?,"14?%?
kI g (LB T 14E R = 3 5175753
FI01F ) o ~» TAFHRFPE> 2> FHFTF AP

Do FARAEAARPEIEDL FRGREET > MaxT 5
MATHR > FRY AR RE® DA AT UEFIEE



éﬁ4¢%&5y£J:'7u:gw@%$maz(
PR F14E R FHITETE $104F ) |, ~ TiER kagf

K AE % 300047 2% 0 TR (5F 2 5000~1000057 & % o I8

%"ﬁﬂ* fie & % T ¥ ansd > FRELF X60005T 5 % fééﬂ
5% %0000-00000374 % | (L HEII4ER >
TOT5 % % 105F ) | EiFfe > P 42 n g I r%ﬁﬁiﬁﬁ ]
EFZAEAFELEOEET (FFEFI8TR I %1917 ) » A
WAL L A ATR YRR AR EL s BB R S E AR
(FHE & N EG ALFHE S P R B4 FE S+ 2 G
r%ﬁﬁfjﬁﬂiﬁig’fr%ﬁ%FJﬁﬁaﬁ%ﬂ

rﬁf"fﬁﬁ ~ DER O r’-‘?:‘;%ﬂfJ ’&F‘rg*’*ﬁ;%i"f"‘“éq
PE R N EGALFE S ¢ R EES S L1 v -
o dea FIRHZE TR A BB L2 EOK 2 PR A
R EYRTLEL HEERER P 00 KRG -
(Lt Fl1l4ER 2 F

EBRESR - RF L h (B

7m%é%wa)’ﬂjﬁﬁﬁt«;k*ﬂ F AL EX

%’@a%ﬁaaiﬁrgﬁx% AW FHEL oz

FRFEFTRLE L ’é%¢7’;$%*%ﬂﬁﬁf%
r A

%’I v

‘!ILJ’I«LL"); ”"T?IF\:B M ‘ﬁ{:ﬂﬁrﬂfﬁ —g?ﬁ.@%'ﬁ}‘J ”rET. I—% ,5'§%J
2T EE - EBEREFFE 2P (FEESITIE ) > 4
Bt A 4 7 ?ﬁrwréﬁ&pJﬁféﬂfﬁﬂﬁﬁi%
fi&%?ar ;21- %1*/{};’]9}393}‘;%’2\‘? ;E‘?_?\;‘t}g’
FEiad @A w%ﬁ’ FRERFEAR L Yy dpp g 2t
%%Lﬁ FEEFEAA AP B RELFF
E A

2 FHR n@lr%ﬁﬁﬁﬁJﬂﬁLF% B2 4

2 o X kAR g e B %@WLINE"E’W%& "RRETH
J&&%F!@ﬁﬁ%‘f%ﬂ‘\ » TR R % F | ;,EJFF;@;';._ -Lr\z' i 5,
: (71 > K4 FAREGEH
rﬂg%j"’%ﬁlf%’-&r%ﬁﬁ i R R
B9 RE A L R AT SR 7 RETEMT

-\

w®
St
mi



EER TR 0 R iﬂ,;rs’)s PFoope s BRF RS
(L4k % F14E R =2 F %1078 %977 )
BB AR a TR A RART G A2
peaRA PRI ARTEF (FFEF
?%@ﬁrﬂ:— By EHELEAL R
APRAFRERIE RN E e EA g~ [T
AT £4 0 Ein ok Eol I} SRRRECE S Ty
a2 i3 TRAEF ) (LHrkFlIl4er 3
175758 % 106F ) » >3 EEETp K AieBiEsmD >
AEER R e g,iwv—t-ifé,wjng R = I L
er'/fr”Jé"i FuFfE ] 3 B! ;g&;;:m (7% % %181
EFOARE OEALR 2 AL E K%k mi%ﬁfufi? "% R
ﬁ%Jﬁéﬁ fafae i %*&@%ﬁ%éﬁﬁw%f
fe @ X RAEEE r-g?ﬁ%&)a JOPTAER R e R ALE R 2 s
B 4L S % P ]:3?]1; LAL(THE = 2 P e &Pu—hﬁrﬁ-% rE
P'\.Wﬁt/‘LJ]'} TP 2 e S AU R P R R AL R SR g 2
dm«ﬁﬁ%H~§@ﬁ’%~aéwr”ﬁﬁ% 5 %
FORBOBIREFTUEFAIEP DRI F 0 p AT
e T EIE L 0 P AR L R AT SRR ’ﬂﬁﬂ’éﬁi P A5
B2tk e s g TR R Y AR SHRET BB
—“;,aﬂ}g‘r‘],,‘}dvghtli;fé/\j%ég Wiﬂ;:rﬁﬁg :E,L;}ﬂ?\

\\

S

P s @ SR R R BT RANT TS M)A
5&1‘75 HRATEL0? » FFis > S4BT S e Ry

CHRRGFTF AL R EN 7 Lk R E L
0F B @ 3F % 3643%& ~ % TH39%L ~ % 76785 ~ % 88615 ~ % 1
1565% ~ 139535 ~ % 14132542372 (Lik+ % 114=
BUFFHTINHEESTE I FILE ) ~ 2lI0E R £7F %
3765 ~ % 37T7TH. ~ %3785 F 2 (L he e FlIl4E R @
F %?7998%%4 FI3F 2 %36F ) ~2#Fsr2mlllER T
FHITI3RAE 2 (L% F114+ R0 F % 799850
25%2‘37E‘ 32 %00F ) 2 2mnkisiatvg 2



WL A EIEHAE R Y

TEAIp #p LT F MRS A B AR F TGRS LB
A= rrin ¥ g r%ﬁﬁf |
REOTFERELER fuﬂ’fﬁf‘d’%- PEALTRGLE AR 2
R s e fUETR S 2 P R R AT~ RAR A
2 o J30 G A2k 7 s e flivrk 2 ¢ B8
TR 2 ﬁf’“‘ g (TS AP e Y27
Bl B AT > Tk REFA CARTAMARA
1%%%4§F’é#é%ﬁi’%%%ﬁi%%ﬁﬁ@
PN EGHAFES S Y AR 1 RS L R A PR

2V M TANEAR R EEECATERZARE
LoP A7 FEERPRTERS A gL 2 FRAP S A
LHTAHIAERRF AR S A ARIES S ET R
* f,\/ﬁ\i K,—%% _%,7?7\,74&@:{ FETE APV ED T P
A

oo A o
”E’};@; Pi\JLO

;“?#’#'ﬁ%hdﬁaéﬁé[_W?#mﬂk'& >

Foras i OO0FOOR0EK0005812 3~ f 7 4 4
L5 r%@%ﬁJﬁﬁg(?ﬂiééﬂ25E‘aJBZE) ’%ﬁﬂ*
FRpEA LA AR TERESF ) R AR AL R
4 i G wﬁm,xzzﬁﬁl“»@%u#%ﬁﬁﬁ EAT

W ARRFAEAZST LR A ARBRERE L 78
£ GFIEFIT) mEARLAYE TERHF

TEEPIE LB G  EAAPGE MPSAL TR ST 2w
ZARER AHEBTHLA O IRL AR o BRER
B GRaPLTmy ce  FfAF ) gL LR

g W geR LA

3
[ofapk Lz e TLR %E%J
L ““d‘FmFML—— i %TB E’i
X0 p 2R TEREF RED

._\ -n\



ﬁ’%%¢4*pﬁ o

Perit o L adRTRE L E L REER o A%
PR AL B R R RiREHR
igﬂﬂmzzzd
Witk e e e A UFEZ L Hn e
PREMEBA R AFEFEPRZELE 0 THIZ L ZF
P e AEARE AR e R A SRR Fa
ﬁﬁﬁ-~émr”ﬁﬁ@~A+ﬂw4@%,5y@@é
5 .}

i)

>

FOE o Yo
5—\\1“%}\?:\

Ly

=)

3

\\\?{Zy —=\

24 R ﬂﬁ%$47ﬁm,@w%w A HA A
T AT GEA AR AT M AR TR L S R IE
5o ER ALERES P R EES > HY 2250 A
3‘AO4‘$?4AOZW%ﬂﬁ ﬁ ‘AN D K
4 ks

,w41ﬂxﬁﬁihﬁfﬁﬁ%¥
] PP AL TR p L FOEITEE K B2
Lo e é?ﬁﬁﬁﬁzﬁ LR N B RS
% 22 rvfﬁyﬁ’ﬁmaﬁ %é’
MG RpEagues > S §ege e
(O dert L sl 2 2 A AQD e BEFE R ¢ B/
LA S P 0 VILEARIE S B A REHE M AR
2 A pfe o ST B AT ;
PR o fB3ZATE Fla A SR AT
FRERRPF X7 114#8% 28p ¢ 5 8F % 000000000000
00085 (&) H'iks ¥ WEZREEZ 22 AA2FH2
PR (FF X FALT L %40F ) o wm AN ARG rrz £
7L W - BOEE AKZ 75 o LARTTR g Ao R S
4%&’ﬁ%%hﬁrﬁﬁﬁﬁﬁﬂﬁﬁfﬁﬁﬁ’ﬁﬁﬁ
§ 0 FlARA L pEER] 0 ERE AL R 0 FEA
8T A2IFE 0E o
Bt hotit 2 B 13975 0 e =]F % 309 ¥ 197 ®

|=

AR



2 A5

B~ %3395 % 178 2.
x40 %19
FBdir e o B TR Je
FEs 27 40 B~p4 3 2 22 % 30
EF2IE ~ B 1R ,\xﬁm
(g )W‘}EA - iR k2T A
N e
— %Tgé 7
E: A Ry S RN )
27 %300 %
R es e B rir
B AR LR B
2R PR A -

2 A5

T esze g Bopd B 2 252 $ 3005 %
R 1T (s B2 JIEY R B
2% % 300F % 138 v B~ % 3391F &
ERIETE S BB A2
& A K o
2 2y £ o4
oo s BHGRE P B £ ek
ék@ﬁyrﬁﬁﬁﬁifﬁﬁr%
BRI Er R
13w R e Fﬁﬁ’LJ/Z‘ %19

,z

19

J/Z‘ 3}7 551/'3:

s 22
l'+

Y
_3, 9

ETIRS

NEm@Es A FEshd PR ELRE~ S AE
EGEHRS P R EE S TR LR 5§%J
§et h R3v e B e dorif & 977 2 235 4 ﬁg&;fg
A~k o 3R e h i H R HEIFRE EK)CPRER

A ’?’ ]TT\ MT‘T—; ‘—_4

IIE fs £

178 =»
)If‘uiir"‘ff} %
158 2.
%19

‘;'

AR S
ﬁ%\ﬁyf

24 A

VS Sy

)s\

Jet)e o k22 5 300

\]“
/4

-‘{-sy

PEIXEFAREAELE c TR AEART AR G445 -

’7‘

\;'/(

7o dHgTUELZE (Frw ik
~ K"K?‘:I; A ‘;" ‘(iz}'frﬁ* ~ F%Fq;

PR E 2 EARE 0 S~ 7

gFl T2 wi—/4 e ’3‘_/’3}# P ("‘/F—?-’S

k7’F‘;P‘ Ez@'ﬁf’l?”Lr“r?” ’Tﬁ‘fr}aﬁp&”%yfi—“

?'J;%;PRN /r'-?; -rf ;rr-—?‘

NS R PE LY

Er'?ﬁ”ﬁ » T

P2 o fRAR R A B 2R
He o &L BERE T 7 0 ¥ &

C

FRVA AT AT A 2 B 0 2 AR A oK)e
s}.ﬁ%_}a’j,’:"?ﬁ:

Fit %

N E S A m“$ﬁ§#
%183F ) % -



B AL SRS R
B & R e PR 0 Bl

B 4LIT R B %

BB AT R Ak
430007 2 A% v

AL ARFERFETT Bt (FFEFITIE I %180

E) ";LPMI«L S )\IE%?Z'}F»“

EDLETRADLE R ‘/J"\

maB2FAAO03~AO04~AQ0D AT AAQZ

):T:%IZQ"J}Z: “37381',—»—
IRA fp LT e A
|- B3

s ag&p 42 %

v

i ﬁjﬁ"jg‘?t f;ﬁm}a@ » T2
R S }\%]ﬁ] f)vli\-’"‘ﬁ?«’"ﬁ‘fl‘\ 22
v ER TR P R4
ok B2 R R
fojﬁ'rﬁ*ﬂwﬂ”‘i?jiﬁg?ﬁ@z}v}gxﬂ,f;nr
LRl %200 %

PN
Az

SE
it
jpaa)
3
[
\?;- .
Enmw
ﬂ~

178 4. Léﬂﬁ»—é *Ei :

;}7? «/\ - f@-l}i J:@
Ll AOG&&*% ﬁ?
¢ % TR

]}l’ j\)ﬁpgbl:g}%,j\‘}iﬂo
%ﬂﬂﬂifw#@awpzﬁ

ﬁﬁi%ﬂﬂoﬁ%

2 A 7T LY 2, ~ '),
piZix P Bz o

S

e B LR GE 2 2
1

7% % 3397 % 198

st

AREpeaF =472 2

ST 0 MATEAERR AR A R R 2 A

b

Z 15l a KR TT 2L T o *v:‘}_%"i.e -

TR

s LA

v ke 1R % 3T AT 0 if fH

SCEEEE Y ER R - B T
) B 256 R 1 A P

’)"FA \Z'}tj.?&"'“r

4.?_ 28 & ek
BNy RAHE

T%'fl Fr ) }IJ “i\——k\?"—" < o

?%BW@*V&'P%%#,i@
o R E R R 1820
s B EE A2 A ERE A ) M2



A EEMA A EZELRFAFLE TR -
IR 2 AR e

B HE %190 % 10

BRSO EARTIIRR T S o e E L RN R
BRI EN - RAN TR & BB PN A fIE AT
FH-RAE A M T ENT W AS BPATERT S
FanTg -

R AT PR

it &

Yo |RFA/ HEEEE N | mEPRZE A (B4 [BHE ST

Bl 2 LTRY D) SRS

1.1a03 PEsrs MR (DI4E178p T=11p | LAQ 3114817 9p 833 4 4%

(= %&%2)

5 114£12 8p T
T 3pEF 0 BiRd
3 # 48 MESSENGE
R o2 A " Sada
Khan ; p = M %
Lo AR LT
AQ 35 % p &
2_ SEVENTEEN & +
LR JE AR A
0 3 i&4p 7 *+7-EL
EVEN# § @ 58
B AT o RS
kA AQ 3R
kB Tge [
;#A*E ’ T" ’E—?ﬁﬂ-ﬁr
£30A0 4B 0 2 A
WMARE o G T
® 7
AQ 3K a3
x;’rﬂ’;g:@g\ﬁip
T 7 R AT

&332 %71

‘3}%"7 2 0 R

N

A
‘gir'\-:'
=

e -

o

14 3#F %2048 9987 ~
T ERAFES o
@114#178p T =11p*
24 3F w243 9988 ~

I EGHLAES o

(L% FIl4ER 23 %
17575 % % 159 F 2 % 160
)
Zmﬁﬂgﬁ%;ﬁ%gﬁ%
Rekrd ~4ad ¥R
Bawow ok ET o d i X
(f) BRXEHEPE X2
B LTRSS N S
o0 RS RIS I
H (L H+¥%FI14Er2 %
% 17575 % %155 F 2 % 157
B~ %1617 2 %1637 )
3.IPASS MONEY % 52 42 (= # & &
B (L w¥Fll4e R F
é;i1757’é§i%>:’,«2165?.)
i 3 gk %8 MESSENGER & % 4
"Sada Khan , #3 % &~ 3%
HEBMEEERT-11E F Qe
PR A - E&]?ﬁ g
e 407 HE TR 2 4 ~ i 2 B REL
INEFff T4 b 2R B4 A
F2ead e BHR
Bt (L kFlI4E R =

b
+
I
my




(\ER)

F 5175784 %1667 = %17
)
B.EGHFIES T AR A
B (L
F % 17575 % % 65

-3

FEITEHEE ﬁ
*114#17 8p ¢
IR 44 R 3F > B
WAL 50 W FACEBO
OK » sl T souf
lan Lakmir p =
FREF By g
ZFH o HERA
0 2+ 7-ELEVEN§
Y !
[ R E
BRIy
ETOH YRR X
@A BLINE > ¥
MR TR &
Fopfis cdrr
FERAR &
HiERAQ2eEF
PR 4LITHE 2 LT
2 Wi T 2 o
R®RAQ 2N
EaRRE N U
Ripm v 2R
iyl i | & |
< F[HE o

Dl114#17 9p + = 1pF]

24 F AL

%23 8985 ~
3 Ea EERS

TLAQ2114&17 9p #2344
(LHeFI4er2F %
17575 % % 1277 2 % 130
)

2. PR E R F R b
RNebrd ~ Fad &R
B A AR A - s B R AT
(o) mx 2P E ~ 32
FEHE 2L AR BT T RS
o0 RS RIS
H (2 H+¥%FI14Er2 3
17575, % % 123F 2 % 125
T~ %131F 2 %133%)

s B Mk B ET-11% § T
P NI T Y R
fm 2 Pk % 4% - [PASS MONEY
e B AT MR Ak~ i AR
$MESSENGER 2 F - " Soufia
n Lakmir ; 3% &4~
HRLINEF = PR LA T 7-1
IR p g 2R A F 248
Pz Wi & &
Ry @A F 2 sEs
4~ - F A MONEYE » < 835
BRS (e kFll4E R
ZFEITHT5E % 135F 2 %
153% )

L Exzs KR LR
PO A e (:l_ﬁzb %ﬁ%‘l
14# & = 3 % 17575, % %65
2 %67TE)

2.|A02
(%2 )

3.|A04
(e #&2)

7 EITHE B R
113 # 127 4 %
P T %9—:? & #
LB 24

LARHFTWE
AT PRk
M AELINES 22
eriglro AQA4

®D114#17 2p © =
04 %2508
4T P o

TLAO4114&1" 14p x5 &
B (Likr kFll4e R 2 F
% 17575, % %183 F 2 %187
)

2. FCINE R R ;rﬁﬁyg;a%
REefpd s pFD RFER
PILE RO S ERCNE I XS
(fe) BEEHEPE 212

b

I




(\ER)

WE e E- 5
FAQ LA r At
12 2 i€ A e RELINE
Pl T 2
tEEE 5 ¥od
BHRHAQ4EFIK
THE I ERe
FeEB®EH= 2 >
R®AQ 4w
EaRE N U
ﬁ#ﬂT%‘?’JﬂfF’&

=5 7
\‘zf( rElv

FEHE 2 AR BT T RS
o~ E RSP S AF
L NERETTE S SIVEY -
% 17575, % % 179F 2 % 181
T ~%189F 2 %191F )
&&%ﬁﬁ%mi#%%*‘
o MLINEFE A T 2
¥ BAAFEEEHESR
B F RSB T E TR
FToBALAR 2 2HHEE R
iR Y (LR
Fl42 R =53 517578545 %
193 2 %215F )
A e E SR STE
a2 b pPo (%]
144% &:3%1757%%&5%369
$T1F)

= OpEASA 3E 0
AL i 1 FACEBO
OK » 2/ "SK K
asiem ; 3 &
e A Qb &%
X5 %ﬁ pb B 1B T
oo ngis i
#ic 48 MESSENGER »
1 pEf T SK Kasie
my o e
% Jf ¥ @ T-ELEVEN
popgef o d
6 L AWEE R
RLINE » 1 % 4
=SS S
JRAR A O
bax=q L4
C & ke figiT
”Ll"ﬁ Né ez

;'j‘_\:J [;X]r‘"’flf—rﬁ’g

2 o

Hirt s £
F g & o
4. |AQb5 FEsrd A MAE (DI14#17 8p T =100 1.A0511431999%€3§iﬁ:‘
(¢ &2 »114#128p T 454 #F w2045 9986 ~ (LH%FI4ER 5%

17075 % %221 F 2 % 223
)

2.0 FLINE g F r‘éﬁ;;g:;
RNebrd ~ 490 FER
v - A R R RN AT
(o) mEEFEPE - XL
B LIRSl R
2 ERAB I 4L AF
¥ (LikrRFl14eR2F
$1757T5 % %2177 2 % 219
T~ %227TF 2 %229F )

3.4- 3 # 4 FACEBOOK A~ ] © £
% pEfi TSK Kasiem, % 4 4
B~ i g #8MESSENGER & p&
# "SK Kasiem ; ¥+3& % ¢
3 g RLINEF = hR B AL

"T-11R f g ER, B
AALFEBEEHE S %
HTHEEZ  HiEesL

$+ma




(\ER)

ABR O IERRS
EB®EH= 2 R
AQ DK 4%
s N
T P PR R

6.

MR (ke e ¥ 1142
B3 H1T5T3L% %2317 2
%2397 )

BB RRAFRELTZ R

P om s AR R G
FE 2/ LA A s 3L
RFLALIT AL P A (LR
BE114E B = F 517575 %
$240F T %242F)

PR LA S R e B

TR~ pm (LB %
FU4E R F 5170758 %
T8FE L %TOF )

PRGER ERFERFG R
2P114287 28p ¢ 12 40F
%000000000000000%% ( &)
WO P B LT R
T AAFTHRZ P w
(FF % %417 1 %457 )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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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益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Ａ０７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應能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予他人使用，該帳戶極可能供他人收受、轉匯及提領詐欺取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藉以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基於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等犯罪目的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時12月31日11時27分許，在不詳地點，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專員駿青」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114年1月6日12時1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巷00號之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而容任「專員駿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持以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而洗錢未遂。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Ａ０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70頁至第17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７固坦承於上揭時間，以前開方式將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專員駿青」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使用等情（訴字卷第177頁、第179頁至第18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辯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我也是被害人，並非要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前揭時間，前往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24頁、第177頁至第180頁），復有提款卡交貨便寄件證明單翻拍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7頁）、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81頁至第121頁）及如附表「證據及卷頁所在」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在內；所謂間接故意，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此為刑法第13條第2項所規範。而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且幫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而言，幫助故意，則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在被告主觀上有認識，尚不以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其必要。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個人金融帳戶之密碼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自己帳戶資料告知、交予他人者，亦必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取得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資料，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而近來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電腦網路途徑進行詐騙，以取得人頭帳戶供被害人匯入詐騙款項之用，並藉此規避檢調機關人員之查緝，同時掩飾、確保獲取犯罪所得財物之事例層出不窮，且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政府多年來無不透過各式報章雜誌、文宣、廣告、新聞媒體、網路平台等管道廣泛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慎加防範，強化個人之防詐意識，降低個資洩露及財產損失風險，遏止詐騙集團之犯行，此可謂已形成大眾共所周知之生活經驗。而行為人如係因輕信他人商借帳戶之藉口，或落入詐騙集團抓準急需用錢的心理設下的借款、代辦貸款等等陷阱而輕率地將帳號、密碼交給陌生人，在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之時，主觀已預見該帳戶可能成為收取來源不明款項、甚或是贓款之工具，仍漠不在乎，輕率地將帳戶交付他人使用，於此情形，不會因為行為人是落入詐欺集團所設陷阱，而阻卻其交付當時存有幫助詐欺與洗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本案被告於行為時為66歲之成年人，學歷為高中畢業，案發時及前均從事保全工作等情，業據其於審理時供承在卷（訴字卷第183頁），可知其係智識正常、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其當知悉金融帳戶資料應妥善保管，以免成為他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工具。
　⒉雖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亦非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然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曾傳送「您身份證正反面也傳給我一下，因為會計匯獎勵和後續給您匯薪水都需要登記到老闆那邊（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4頁）」、「好的，我現在登入，但是需要您配合接收一下簡訊碼喔」、「好了之後就可以給您匯辛苦費（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只要有作業，您每天都可以領薪水！我也會通知您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1頁）」、「主管說問您方不方便寄提款卡到我們公司，因為現在元大沒辦法單獨去買幣賣幣作業了，Max平台出新規，需要用元大再配合用到提款卡才可以進行作業」、「這樣也有好處，就是您的薪水也會比原來高出很多（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4頁）」、「您原來的薪水是每天3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5000～10000新台幣。您寄提款卡配合元大作業的話，薪水是每天6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0000-00000新臺幣！（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5頁）」等過程，且被告亦提出與「專員駿青」所簽署之租賃合約保證書（訴字卷第187頁至第191頁），是認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專員駿青」係因上開緣故，且「專員駿青」數度表示將因被告交付上開資料而給予各該款項，並將各該款項定義為「獎勵」、「薪水」、「辛苦費」，顯見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實為其工作之一環，始能因交付該等資料而獲取各該薪水及獎勵，故被告辯稱此為學習投資之過程，顯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
　⒊復觀諸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其上記載取件人為洪*昇，寄件人為洪*華，顯見取件人名字與「專員駿青」無關，寄件人名字亦非實際寄件者即被告姓名，已屬有疑，且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曾對此有所疑問，而曾詢問過「專員駿青」，惟「專員駿青」表示其等統一用這個帳號寄送之詞（訴字卷第177頁），縱取件人姓名可能確如「專員駿青」所稱為其等統一使用之取件人署名，惟本案包裹之寄件人明明為被告，公司為確認包裹係由何人所寄送，本需確認寄件人署名，豈有擅自使用非被告之姓名擔任寄件人，而增加日後核對所收包裹與真實寄件人身分之困難度，是認「專員駿青」所稱上情，顯非屬合理。又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專員駿青」詢問被告所申辦元大帳戶有無開通網路銀行後，經被告表示並未開通該功能，「專員駿青」即表示「明天辦理時，如果行員有問你為什麼要約定的話，就說自己要約定平台帳號，用來投資理財買賣虛擬貨幣交易，家人朋友都有投資，自己也想投資做做看」（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7頁），而被告於審理時供稱：實際上與「專員駿青」接觸投資者僅有自己，自己的家人、朋友並未投資等語（訴字卷第179頁），又被告曾傳送「因為今天還有位林榮農先生，打電話給我，說讓我跟銀行說這錢是要還我的，是他跟我借的錢款…」、「因為提款卡拿去了，就等於是把自己給賣了…這會出問題的所在啊！」之訊息予「專員駿青」（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6頁），於審理時亦自承：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有懷疑他拿我的卡去做別的事情，當時有提出質疑，所以跟他溝通的過程才有寫出這段話等語（訴字卷第181頁），既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被告就其與「專員駿青」接洽時之種種與正規使用金融機構帳戶程序相悖之處，已足使其得悉「專員駿青」所稱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目的，顯與常情不符，是認被告就其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恐為收受者用以從事不法目的使用乙節，自無可能毫無預見，且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前，已有因交付帳戶甚至為他人提領或轉匯詐騙款項至指定帳戶而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等情，有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643號、第7539號、第7678號、第8861號、第11565號、第13953號、第14132號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7頁至第11頁）、本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76號、第377號、第378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13頁至第36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773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37頁至第5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應能預見擅自將自身所使用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將作為收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使用，惟本次卻仍單憑「專員駿青」所述內容，即率爾提供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予對方，對於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嗣後被作為不法目的使用，而供對方利用以之作為詐欺犯罪受款、提領之用，並進而使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損失之結果發生等情，自當有所預見，對於所預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工具淪為他人犯罪使用之可能性，亦不以為意，該等僥倖心態所呈現之主觀惡意，自為有容任詐欺犯罪因其助力而發生之意思甚明；且被告能預見對方有意隱匿真實身分使用他人金融帳戶，極可能用於從事隱匿金流之洗錢等不法行為，卻仍任由不詳身份之人使用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亦可見被告對於幫助洗錢之犯行亦已有所預見而不違其本意。從而，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可認定。
　㈢至被告辯稱：「專員駿青」提供之租賃合約保證書上有其年籍資料，也有告知公司名稱為「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3、負責人姓名為「張國漂」等語（訴字卷第125頁、第182頁），然其於審理時亦供稱：我跟「專員駿青」只有在網路上傳訊息，沒有碰面、視訊，也沒有跟「張國漂」接觸過及其年籍資料，僅有在網路上查詢該公司，但沒有去基隆路這個地址去看過等語（訴字卷第182頁），既然被告未曾與「專員駿青」、「張國漂」碰過面，怎麼相信以暱稱「專員駿青」與之聯繫之人確實為該年籍資料之人，且被告亦未曾核實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確實位在「專員駿青」所指之上開地點，僅於網路上為基本查詢，惟被告依前開與「專員駿青」聯繫過程中，已能察覺有異，而經本院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在案，自不因「專員駿青」提供上開資料，即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為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即屬刑法上之幫助犯。本件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帳戶之人或其轉受者利用被告之幫助，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因受詐而陷於錯誤，匯款存入被告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人提領或轉出，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被告所為僅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以自己實施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意思，或與他人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堪認被告所為，僅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資以助力，為幫助犯。
　㈡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告訴人Ａ０５既已將款項匯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中，可認該款項已進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管領力之支配範圍，處於隨時可供其等提領之狀態，顯已達詐欺取財既遂，惟該款項因故而尚未經提領或轉出，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故未能形成有效之金流斷點，僅屬一般洗錢未遂之行為。是起訴意旨認如附表編號4部分，被告就洗錢犯罪部分係幫助洗錢犯行既遂，容有誤會，因此部分罪名並無變更，僅既遂、未遂之不同，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就如附表編號4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未遂罪。
　㈣被告以一提供各該帳戶行為，幫助他人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騙，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又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與幫助犯洗錢罪、幫助犯洗錢未遂罪，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基於幫助犯意為上開行為，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專員駿青」，而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取財、洗錢，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另酌以本案被害人數共為4人、該等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之數額，及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併衡以被告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未與告訴人、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現從事旅遊業會展工作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訴字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於被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表示要登入該帳號並要求被告提供授權碼，因而給予3000元之款項等情，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不否認在卷（訴字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堪認此部分款項為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且未實際發還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被害人Ａ０２，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所得之款項，匯入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經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或轉出殆盡，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均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依上開說明，自無從就上開款項，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下同】）、帳戶

		證據及卷頁所在



		⒈

		Ａ０３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3時許，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ada Khan」冒充購買人，佯稱有意購買Ａ０３所刊登販售之SEVENTEEN電子專輯，藉此誘使Ａ０３依指示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填寫個人資料。隨後系統顯示Ａ０３疑似未具「藍金」交易授權，並誆稱如未於30分鐘內完成相關程序，將面臨高額罰款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1分許匯款4萬9987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②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2分許匯款4萬9988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３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9頁至第16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華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5頁至第157頁、第161頁至第163頁）
⒊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5頁）
⒋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ada Khan」對話紀錄、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及對話紀錄、國泰世華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LINE暱稱「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6頁至第177頁）
⒌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⒉

		Ａ０２
（未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上午1時44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oufian Lakmir」冒充需購買樂桃代金券之消費者，誘使Ａ０２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開立販售頁面。其後，該不詳詐欺集團佯稱無法下單且帳號遭系統鎖定，進而轉換通訊軟體LINE，另以暱稱「線上專員」冒稱為台新銀行客服人員，進一步誆騙Ａ０２進行網路銀行帳戶認證及匯款操作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9日上午1時12分許匯款2萬8985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２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7頁至第13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3頁至第125頁、第131頁至第133頁）
⒊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台新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及轉帳紀錄、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oufian Lakmir」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線上專員」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一卡通MONEY頁面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35頁至第153頁）
⒋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⒊

		Ａ０４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初某時，以自稱為企業家「曹興誠」之人士介紹投資機會，並於網頁上提供通訊軟體LINE群組之加入連結。Ａ０４信以為真，遂點擊該連結並加入暱稱「小叮噹智慧書苑」之群組。該群組內有自稱為老師之成員持續發布股市投資資訊，並展示其他成員之獲利畫面，藉以營造可信之投資環境。隨後，該自稱為「曹興誠」之不詳人士於群組內進一步引導Ａ０４加入其助理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之帳號，並由該名助理對Ａ０４進行投資誘導，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2日下午1時40分許匯款50萬至元大銀行帳戶。

		⒈Ａ０４114年1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83頁至第187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89頁至第191頁）
⒊安泰銀行匯款委託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官方帳號暱稱「榮聖投資」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93頁至第215頁）
⒋元大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9頁至第71頁）



		⒋

		Ａ０５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9時45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K Kasiem」佯稱有意向Ａ０５購買動滋券，藉此取得聯繫。隨後轉以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K Kasiem」聯繫，誆稱交易須透過7-ELEVEN賣貨便進行。其後，再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譚俊宏」冒充客服人員，訛稱Ａ０５未完成實名制認證，要求配合進行所謂「身份驗證」程序，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0時45分許匯款4萬9986元至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５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21頁至第22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17頁至第219頁、第227頁至第229頁）
⒊社群軟體FACEBOOK社團文章及暱稱「SK Kasiem」個人主頁、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K Kasiem」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譚俊宏」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31頁至第239頁）
⒋星展網路銀行帳號資訊及交易明細、永豐網路銀行查詢帳戶/明細及往來明細、玉山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40頁至第242頁）
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3頁至第7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益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

度偵字第79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

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

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事　實

Ａ０７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應能預見將金融機構帳

戶交予他人使用，該帳戶極可能供他人收受、轉匯及提領詐欺取

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藉以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

追訴、處罰之效果，竟基於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

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等犯罪目的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

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時12月31日11時2

7分許，在不詳地點，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

帳號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專員駿青」之人（無

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

114年1月6日12時1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巷00號之統一

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商業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

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

NE告知「專員駿青」，而容任「專員駿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

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持以遂行詐欺

取財及洗錢犯罪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

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

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

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

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內，其中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

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

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Ａ０５所

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而洗錢未遂。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

    被告Ａ０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

    據，惟檢察官、被告於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

    ，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

    字卷第170頁至第17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

    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

    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

    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

    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

    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７固坦承於上揭時間，以前開方式將元大銀行帳

    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專員駿青」及交付元大銀行帳

    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

    專員駿青」使用等情（訴字卷第177頁、第179頁至第180頁

    ），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辯稱

    ：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

    ；我也是被害人，並非要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

    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

    4頁、第169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銀行帳

    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並依其指示綁定

    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前揭時間，前往統一超商天美門市，

    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

    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

    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

    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

    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

    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

    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

    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

    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告訴人Ａ０３

    、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

    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

    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

    承不諱（訴字卷第124頁、第177頁至第180頁），復有提款

    卡交貨便寄件證明單翻拍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

    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7頁）、統一超商

    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

    ）、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

    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81頁至第121頁）

    及如附表「證據及卷頁所在」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是此

    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不確定

    故意、未必故意）在內；所謂間接故意，乃指行為人對於構

    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

    此為刑法第13條第2項所規範。而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

    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且幫

    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而言，幫

    助故意，則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

    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

    構成要件，在被告主觀上有認識，尚不以確知被幫助者係犯

    何罪名為其必要。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

    障，個人金融帳戶之密碼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

    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自己帳戶資料告知、交予他人者

    ，亦必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

    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

    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取得別人之金融帳

    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

    號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

    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

    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

    提供該帳戶資料，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

    助犯。而近來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電腦網路途徑進行詐騙，

    以取得人頭帳戶供被害人匯入詐騙款項之用，並藉此規避檢

    調機關人員之查緝，同時掩飾、確保獲取犯罪所得財物之事

    例層出不窮，且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政府多年來無不

    透過各式報章雜誌、文宣、廣告、新聞媒體、網路平台等管

    道廣泛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慎加防範，強化個人之防詐

    意識，降低個資洩露及財產損失風險，遏止詐騙集團之犯行

    ，此可謂已形成大眾共所周知之生活經驗。而行為人如係因

    輕信他人商借帳戶之藉口，或落入詐騙集團抓準急需用錢的

    心理設下的借款、代辦貸款等等陷阱而輕率地將帳號、密碼

    交給陌生人，在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之時，主觀已預見該帳戶

    可能成為收取來源不明款項、甚或是贓款之工具，仍漠不在

    乎，輕率地將帳戶交付他人使用，於此情形，不會因為行為

    人是落入詐欺集團所設陷阱，而阻卻其交付當時存有幫助詐

    欺與洗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本案被告於行為時為66歲之成

    年人，學歷為高中畢業，案發時及前均從事保全工作等情，

    業據其於審理時供承在卷（訴字卷第183頁），可知其係智

    識正常、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其當知悉金融帳戶資

    料應妥善保管，以免成為他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

    、去向之工具。

　⒉雖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

    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亦非出租帳戶給別人，而

    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

    （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然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

    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

    「專員駿青」曾傳送「您身份證正反面也傳給我一下，因為

    會計匯獎勵和後續給您匯薪水都需要登記到老闆那邊（士林

    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4頁）」、「好的，我現

    在登入，但是需要您配合接收一下簡訊碼喔」、「好了之後

    就可以給您匯辛苦費（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

    第100頁至第101頁）」、「只要有作業，您每天都可以領薪

    水！我也會通知您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

    第101頁）」、「主管說問您方不方便寄提款卡到我們公司

    ，因為現在元大沒辦法單獨去買幣賣幣作業了，Max平台出

    新規，需要用元大再配合用到提款卡才可以進行作業」、「

    這樣也有好處，就是您的薪水也會比原來高出很多（士林地

    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4頁）」、「您原來的薪水

    是每天3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5000～10000新台幣。您寄

    提款卡配合元大作業的話，薪水是每天6000新台幣，做7天

    後每天0000-00000新臺幣！（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

    7號卷第105頁）」等過程，且被告亦提出與「專員駿青」所

    簽署之租賃合約保證書（訴字卷第187頁至第191頁），是認

    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及提供元大銀行

    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

    專員駿青」係因上開緣故，且「專員駿青」數度表示將因被

    告交付上開資料而給予各該款項，並將各該款項定義為「獎

    勵」、「薪水」、「辛苦費」，顯見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

    、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實為其工作之一環，始

    能因交付該等資料而獲取各該薪水及獎勵，故被告辯稱此為

    學習投資之過程，顯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

　⒊復觀諸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

    57號卷第79頁），其上記載取件人為洪*昇，寄件人為洪*華

    ，顯見取件人名字與「專員駿青」無關，寄件人名字亦非實

    際寄件者即被告姓名，已屬有疑，且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曾對

    此有所疑問，而曾詢問過「專員駿青」，惟「專員駿青」表

    示其等統一用這個帳號寄送之詞（訴字卷第177頁），縱取

    件人姓名可能確如「專員駿青」所稱為其等統一使用之取件

    人署名，惟本案包裹之寄件人明明為被告，公司為確認包裹

    係由何人所寄送，本需確認寄件人署名，豈有擅自使用非被

    告之姓名擔任寄件人，而增加日後核對所收包裹與真實寄件

    人身分之困難度，是認「專員駿青」所稱上情，顯非屬合理

    。又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

    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專員駿青」詢問被告所申辦元大

    帳戶有無開通網路銀行後，經被告表示並未開通該功能，「

    專員駿青」即表示「明天辦理時，如果行員有問你為什麼要

    約定的話，就說自己要約定平台帳號，用來投資理財買賣虛

    擬貨幣交易，家人朋友都有投資，自己也想投資做做看」（

    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7頁），而被告於審

    理時供稱：實際上與「專員駿青」接觸投資者僅有自己，自

    己的家人、朋友並未投資等語（訴字卷第179頁），又被告

    曾傳送「因為今天還有位林榮農先生，打電話給我，說讓我

    跟銀行說這錢是要還我的，是他跟我借的錢款…」、「因為

    提款卡拿去了，就等於是把自己給賣了…這會出問題的所在

    啊！」之訊息予「專員駿青」（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

    757號卷第106頁），於審理時亦自承：在這個過程中，我確

    實有懷疑他拿我的卡去做別的事情，當時有提出質疑，所以

    跟他溝通的過程才有寫出這段話等語（訴字卷第181頁），

    既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被告就其與「專員駿青」

    接洽時之種種與正規使用金融機構帳戶程序相悖之處，已足

    使其得悉「專員駿青」所稱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

    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目的，顯與常情不符，是認被告就

    其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交付元大銀

    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

    恐為收受者用以從事不法目的使用乙節，自無可能毫無預見

    ，且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

    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前，已有因

    交付帳戶甚至為他人提領或轉匯詐騙款項至指定帳戶而經士

    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1年10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應

    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等情，有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

    第3643號、第7539號、第7678號、第8861號、第11565號、

    第13953號、第14132號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

    998號卷第7頁至第11頁）、本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76號、第

    377號、第378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

    號卷第13頁至第36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77

    3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37頁至

    第5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應能預見擅自將

    自身所使用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將作為收取被害人遭詐

    騙款項使用，惟本次卻仍單憑「專員駿青」所述內容，即率

    爾提供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

    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予對方，對於

    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嗣後

    被作為不法目的使用，而供對方利用以之作為詐欺犯罪受款

    、提領之用，並進而使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損失之結果發生

    等情，自當有所預見，對於所預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

    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工具淪為他人犯罪使用之可能性，

    亦不以為意，該等僥倖心態所呈現之主觀惡意，自為有容任

    詐欺犯罪因其助力而發生之意思甚明；且被告能預見對方有

    意隱匿真實身分使用他人金融帳戶，極可能用於從事隱匿金

    流之洗錢等不法行為，卻仍任由不詳身份之人使用元大銀行

    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亦可見被告對於

    幫助洗錢之犯行亦已有所預見而不違其本意。從而，被告主

    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可認定。

　㈢至被告辯稱：「專員駿青」提供之租賃合約保證書上有其年

    籍資料，也有告知公司名稱為「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3、負責人姓名為「

    張國漂」等語（訴字卷第125頁、第182頁），然其於審理時

    亦供稱：我跟「專員駿青」只有在網路上傳訊息，沒有碰面

    、視訊，也沒有跟「張國漂」接觸過及其年籍資料，僅有在

    網路上查詢該公司，但沒有去基隆路這個地址去看過等語（

    訴字卷第182頁），既然被告未曾與「專員駿青」、「張國

    漂」碰過面，怎麼相信以暱稱「專員駿青」與之聯繫之人確

    實為該年籍資料之人，且被告亦未曾核實台灣網際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是否確實位在「專員駿青」所指之上開地點，僅於

    網路上為基本查詢，惟被告依前開與「專員駿青」聯繫過程

    中，已能察覺有異，而經本院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在案，自不因「專員駿青」提供上開資料，即

    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為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

    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即屬刑法上之幫

    助犯。本件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

    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帳戶

    之人或其轉受者利用被告之幫助，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

    害人因受詐而陷於錯誤，匯款存入被告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

    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

    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人提領或轉出，致生金流之斷

    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

    罪所得，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被

    告所為僅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尚無證據

    足以證明被告係以自己實施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意思，或與他

    人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及洗錢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堪認被告所為，僅對遂行詐欺取

    財、洗錢等犯行資以助力，為幫助犯。

　㈡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告訴人Ａ０５既已將款項匯入中國信託銀

    行帳戶中，可認該款項已進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管領力之支

    配範圍，處於隨時可供其等提領之狀態，顯已達詐欺取財既

    遂，惟該款項因故而尚未經提領或轉出，有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

    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

    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故未能形成有效之金流斷點

    ，僅屬一般洗錢未遂之行為。是起訴意旨認如附表編號4部

    分，被告就洗錢犯罪部分係幫助洗錢犯行既遂，容有誤會，

    因此部分罪名並無變更，僅既遂、未遂之不同，尚無庸變更

    起訴法條。

　㈢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就如附表編號4

    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

    項、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未遂罪。

　㈣被告以一提供各該帳戶行為，幫助他人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

    、被害人詐騙，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又被告以一

    幫助行為同時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與幫助犯洗錢罪、幫助犯洗

    錢未遂罪，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

    之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

    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基於幫助犯意為上開行為，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

    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

    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專員駿青」，而

    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取財

    、洗錢，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

    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另酌以本案被害人數共為4人、該

    等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之數額，及被告未能坦承犯行，

    併衡以被告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未與告訴人、被

    害人等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

    之智識程度，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現從事旅遊業會展工

    作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訴字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

    有明文。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

    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於被告提供

    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表示要登入該帳號並

    要求被告提供授權碼，因而給予3000元之款項等情，亦為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不否認在卷（訴字卷第179頁至第180頁）

    ，堪認此部分款項為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且未實際發

    還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被害人Ａ０２，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所得

    之款項，匯入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

    帳戶後，經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或轉出殆盡，復無證

    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均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依上

    開說明，自無從就上開款項，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下同】）、帳戶 證據及卷頁所在 ⒈ Ａ０３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3時許，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ada Khan」冒充購買人，佯稱有意購買Ａ０３所刊登販售之SEVENTEEN電子專輯，藉此誘使Ａ０３依指示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填寫個人資料。隨後系統顯示Ａ０３疑似未具「藍金」交易授權，並誆稱如未於30分鐘內完成相關程序，將面臨高額罰款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1分許匯款4萬9987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②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2分許匯款4萬9988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３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9頁至第16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華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5頁至第157頁、第161頁至第163頁） ⒊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5頁） ⒋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ada Khan」對話紀錄、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及對話紀錄、國泰世華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LINE暱稱「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6頁至第177頁） ⒌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⒉ Ａ０２ （未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上午1時44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oufian Lakmir」冒充需購買樂桃代金券之消費者，誘使Ａ０２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開立販售頁面。其後，該不詳詐欺集團佯稱無法下單且帳號遭系統鎖定，進而轉換通訊軟體LINE，另以暱稱「線上專員」冒稱為台新銀行客服人員，進一步誆騙Ａ０２進行網路銀行帳戶認證及匯款操作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9日上午1時12分許匯款2萬8985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２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7頁至第13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3頁至第125頁、第131頁至第133頁） ⒊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台新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及轉帳紀錄、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oufian Lakmir」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線上專員」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一卡通MONEY頁面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35頁至第153頁） ⒋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⒊ Ａ０４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初某時，以自稱為企業家「曹興誠」之人士介紹投資機會，並於網頁上提供通訊軟體LINE群組之加入連結。Ａ０４信以為真，遂點擊該連結並加入暱稱「小叮噹智慧書苑」之群組。該群組內有自稱為老師之成員持續發布股市投資資訊，並展示其他成員之獲利畫面，藉以營造可信之投資環境。隨後，該自稱為「曹興誠」之不詳人士於群組內進一步引導Ａ０４加入其助理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之帳號，並由該名助理對Ａ０４進行投資誘導，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2日下午1時40分許匯款50萬至元大銀行帳戶。 ⒈Ａ０４114年1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83頁至第187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89頁至第191頁） ⒊安泰銀行匯款委託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官方帳號暱稱「榮聖投資」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93頁至第215頁） ⒋元大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9頁至第71頁） ⒋ Ａ０５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9時45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K Kasiem」佯稱有意向Ａ０５購買動滋券，藉此取得聯繫。隨後轉以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K Kasiem」聯繫，誆稱交易須透過7-ELEVEN賣貨便進行。其後，再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譚俊宏」冒充客服人員，訛稱Ａ０５未完成實名制認證，要求配合進行所謂「身份驗證」程序，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0時45分許匯款4萬9986元至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５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21頁至第22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17頁至第219頁、第227頁至第229頁） ⒊社群軟體FACEBOOK社團文章及暱稱「SK Kasiem」個人主頁、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K Kasiem」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譚俊宏」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31頁至第239頁） ⒋星展網路銀行帳號資訊及交易明細、永豐網路銀行查詢帳戶/明細及往來明細、玉山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40頁至第242頁） 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3頁至第7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益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Ａ０７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應能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予他人使用，該帳戶極可能供他人收受、轉匯及提領詐欺取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藉以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基於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等犯罪目的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時12月31日11時27分許，在不詳地點，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專員駿青」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114年1月6日12時1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巷00號之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而容任「專員駿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持以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而洗錢未遂。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Ａ０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70頁至第17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７固坦承於上揭時間，以前開方式將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專員駿青」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使用等情（訴字卷第177頁、第179頁至第18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辯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我也是被害人，並非要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前揭時間，前往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24頁、第177頁至第180頁），復有提款卡交貨便寄件證明單翻拍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7頁）、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81頁至第121頁）及如附表「證據及卷頁所在」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在內；所謂間接故意，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此為刑法第13條第2項所規範。而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且幫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而言，幫助故意，則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在被告主觀上有認識，尚不以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其必要。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個人金融帳戶之密碼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自己帳戶資料告知、交予他人者，亦必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取得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資料，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而近來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電腦網路途徑進行詐騙，以取得人頭帳戶供被害人匯入詐騙款項之用，並藉此規避檢調機關人員之查緝，同時掩飾、確保獲取犯罪所得財物之事例層出不窮，且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政府多年來無不透過各式報章雜誌、文宣、廣告、新聞媒體、網路平台等管道廣泛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慎加防範，強化個人之防詐意識，降低個資洩露及財產損失風險，遏止詐騙集團之犯行，此可謂已形成大眾共所周知之生活經驗。而行為人如係因輕信他人商借帳戶之藉口，或落入詐騙集團抓準急需用錢的心理設下的借款、代辦貸款等等陷阱而輕率地將帳號、密碼交給陌生人，在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之時，主觀已預見該帳戶可能成為收取來源不明款項、甚或是贓款之工具，仍漠不在乎，輕率地將帳戶交付他人使用，於此情形，不會因為行為人是落入詐欺集團所設陷阱，而阻卻其交付當時存有幫助詐欺與洗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本案被告於行為時為66歲之成年人，學歷為高中畢業，案發時及前均從事保全工作等情，業據其於審理時供承在卷（訴字卷第183頁），可知其係智識正常、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其當知悉金融帳戶資料應妥善保管，以免成為他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工具。
　⒉雖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亦非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然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曾傳送「您身份證正反面也傳給我一下，因為會計匯獎勵和後續給您匯薪水都需要登記到老闆那邊（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4頁）」、「好的，我現在登入，但是需要您配合接收一下簡訊碼喔」、「好了之後就可以給您匯辛苦費（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只要有作業，您每天都可以領薪水！我也會通知您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1頁）」、「主管說問您方不方便寄提款卡到我們公司，因為現在元大沒辦法單獨去買幣賣幣作業了，Max平台出新規，需要用元大再配合用到提款卡才可以進行作業」、「這樣也有好處，就是您的薪水也會比原來高出很多（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4頁）」、「您原來的薪水是每天3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5000～10000新台幣。您寄提款卡配合元大作業的話，薪水是每天6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0000-00000新臺幣！（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5頁）」等過程，且被告亦提出與「專員駿青」所簽署之租賃合約保證書（訴字卷第187頁至第191頁），是認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專員駿青」係因上開緣故，且「專員駿青」數度表示將因被告交付上開資料而給予各該款項，並將各該款項定義為「獎勵」、「薪水」、「辛苦費」，顯見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實為其工作之一環，始能因交付該等資料而獲取各該薪水及獎勵，故被告辯稱此為學習投資之過程，顯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
　⒊復觀諸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其上記載取件人為洪*昇，寄件人為洪*華，顯見取件人名字與「專員駿青」無關，寄件人名字亦非實際寄件者即被告姓名，已屬有疑，且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曾對此有所疑問，而曾詢問過「專員駿青」，惟「專員駿青」表示其等統一用這個帳號寄送之詞（訴字卷第177頁），縱取件人姓名可能確如「專員駿青」所稱為其等統一使用之取件人署名，惟本案包裹之寄件人明明為被告，公司為確認包裹係由何人所寄送，本需確認寄件人署名，豈有擅自使用非被告之姓名擔任寄件人，而增加日後核對所收包裹與真實寄件人身分之困難度，是認「專員駿青」所稱上情，顯非屬合理。又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專員駿青」詢問被告所申辦元大帳戶有無開通網路銀行後，經被告表示並未開通該功能，「專員駿青」即表示「明天辦理時，如果行員有問你為什麼要約定的話，就說自己要約定平台帳號，用來投資理財買賣虛擬貨幣交易，家人朋友都有投資，自己也想投資做做看」（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7頁），而被告於審理時供稱：實際上與「專員駿青」接觸投資者僅有自己，自己的家人、朋友並未投資等語（訴字卷第179頁），又被告曾傳送「因為今天還有位林榮農先生，打電話給我，說讓我跟銀行說這錢是要還我的，是他跟我借的錢款…」、「因為提款卡拿去了，就等於是把自己給賣了…這會出問題的所在啊！」之訊息予「專員駿青」（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6頁），於審理時亦自承：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有懷疑他拿我的卡去做別的事情，當時有提出質疑，所以跟他溝通的過程才有寫出這段話等語（訴字卷第181頁），既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被告就其與「專員駿青」接洽時之種種與正規使用金融機構帳戶程序相悖之處，已足使其得悉「專員駿青」所稱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目的，顯與常情不符，是認被告就其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恐為收受者用以從事不法目的使用乙節，自無可能毫無預見，且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前，已有因交付帳戶甚至為他人提領或轉匯詐騙款項至指定帳戶而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等情，有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643號、第7539號、第7678號、第8861號、第11565號、第13953號、第14132號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7頁至第11頁）、本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76號、第377號、第378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13頁至第36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773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37頁至第5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應能預見擅自將自身所使用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將作為收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使用，惟本次卻仍單憑「專員駿青」所述內容，即率爾提供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予對方，對於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嗣後被作為不法目的使用，而供對方利用以之作為詐欺犯罪受款、提領之用，並進而使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損失之結果發生等情，自當有所預見，對於所預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工具淪為他人犯罪使用之可能性，亦不以為意，該等僥倖心態所呈現之主觀惡意，自為有容任詐欺犯罪因其助力而發生之意思甚明；且被告能預見對方有意隱匿真實身分使用他人金融帳戶，極可能用於從事隱匿金流之洗錢等不法行為，卻仍任由不詳身份之人使用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亦可見被告對於幫助洗錢之犯行亦已有所預見而不違其本意。從而，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可認定。
　㈢至被告辯稱：「專員駿青」提供之租賃合約保證書上有其年籍資料，也有告知公司名稱為「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3、負責人姓名為「張國漂」等語（訴字卷第125頁、第182頁），然其於審理時亦供稱：我跟「專員駿青」只有在網路上傳訊息，沒有碰面、視訊，也沒有跟「張國漂」接觸過及其年籍資料，僅有在網路上查詢該公司，但沒有去基隆路這個地址去看過等語（訴字卷第182頁），既然被告未曾與「專員駿青」、「張國漂」碰過面，怎麼相信以暱稱「專員駿青」與之聯繫之人確實為該年籍資料之人，且被告亦未曾核實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確實位在「專員駿青」所指之上開地點，僅於網路上為基本查詢，惟被告依前開與「專員駿青」聯繫過程中，已能察覺有異，而經本院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在案，自不因「專員駿青」提供上開資料，即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為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即屬刑法上之幫助犯。本件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帳戶之人或其轉受者利用被告之幫助，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因受詐而陷於錯誤，匯款存入被告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人提領或轉出，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被告所為僅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以自己實施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意思，或與他人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堪認被告所為，僅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資以助力，為幫助犯。
　㈡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告訴人Ａ０５既已將款項匯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中，可認該款項已進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管領力之支配範圍，處於隨時可供其等提領之狀態，顯已達詐欺取財既遂，惟該款項因故而尚未經提領或轉出，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故未能形成有效之金流斷點，僅屬一般洗錢未遂之行為。是起訴意旨認如附表編號4部分，被告就洗錢犯罪部分係幫助洗錢犯行既遂，容有誤會，因此部分罪名並無變更，僅既遂、未遂之不同，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就如附表編號4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未遂罪。
　㈣被告以一提供各該帳戶行為，幫助他人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騙，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又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與幫助犯洗錢罪、幫助犯洗錢未遂罪，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基於幫助犯意為上開行為，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專員駿青」，而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取財、洗錢，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另酌以本案被害人數共為4人、該等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之數額，及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併衡以被告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未與告訴人、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現從事旅遊業會展工作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訴字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於被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表示要登入該帳號並要求被告提供授權碼，因而給予3000元之款項等情，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不否認在卷（訴字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堪認此部分款項為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且未實際發還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被害人Ａ０２，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所得之款項，匯入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經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或轉出殆盡，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均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依上開說明，自無從就上開款項，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下同】）、帳戶

		證據及卷頁所在



		⒈

		Ａ０３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3時許，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ada Khan」冒充購買人，佯稱有意購買Ａ０３所刊登販售之SEVENTEEN電子專輯，藉此誘使Ａ０３依指示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填寫個人資料。隨後系統顯示Ａ０３疑似未具「藍金」交易授權，並誆稱如未於30分鐘內完成相關程序，將面臨高額罰款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1分許匯款4萬9987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②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2分許匯款4萬9988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３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9頁至第16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華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5頁至第157頁、第161頁至第163頁）
⒊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5頁）
⒋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ada Khan」對話紀錄、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及對話紀錄、國泰世華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LINE暱稱「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6頁至第177頁）
⒌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⒉

		Ａ０２
（未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上午1時44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oufian Lakmir」冒充需購買樂桃代金券之消費者，誘使Ａ０２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開立販售頁面。其後，該不詳詐欺集團佯稱無法下單且帳號遭系統鎖定，進而轉換通訊軟體LINE，另以暱稱「線上專員」冒稱為台新銀行客服人員，進一步誆騙Ａ０２進行網路銀行帳戶認證及匯款操作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9日上午1時12分許匯款2萬8985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２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7頁至第13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3頁至第125頁、第131頁至第133頁）
⒊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台新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及轉帳紀錄、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oufian Lakmir」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線上專員」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一卡通MONEY頁面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35頁至第153頁）
⒋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⒊

		Ａ０４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初某時，以自稱為企業家「曹興誠」之人士介紹投資機會，並於網頁上提供通訊軟體LINE群組之加入連結。Ａ０４信以為真，遂點擊該連結並加入暱稱「小叮噹智慧書苑」之群組。該群組內有自稱為老師之成員持續發布股市投資資訊，並展示其他成員之獲利畫面，藉以營造可信之投資環境。隨後，該自稱為「曹興誠」之不詳人士於群組內進一步引導Ａ０４加入其助理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之帳號，並由該名助理對Ａ０４進行投資誘導，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2日下午1時40分許匯款50萬至元大銀行帳戶。

		⒈Ａ０４114年1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83頁至第187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89頁至第191頁）
⒊安泰銀行匯款委託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官方帳號暱稱「榮聖投資」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93頁至第215頁）
⒋元大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9頁至第71頁）



		⒋

		Ａ０５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9時45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K Kasiem」佯稱有意向Ａ０５購買動滋券，藉此取得聯繫。隨後轉以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K Kasiem」聯繫，誆稱交易須透過7-ELEVEN賣貨便進行。其後，再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譚俊宏」冒充客服人員，訛稱Ａ０５未完成實名制認證，要求配合進行所謂「身份驗證」程序，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0時45分許匯款4萬9986元至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５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21頁至第22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17頁至第219頁、第227頁至第229頁）
⒊社群軟體FACEBOOK社團文章及暱稱「SK Kasiem」個人主頁、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K Kasiem」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譚俊宏」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31頁至第239頁）
⒋星展網路銀行帳號資訊及交易明細、永豐網路銀行查詢帳戶/明細及往來明細、玉山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40頁至第242頁）
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3頁至第7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03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益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Ａ０７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應能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交予他人使用，該帳戶極可能供他人收受、轉匯及提領詐欺取財等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藉以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基於縱有人以其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等犯罪目的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時12月31日11時27分許，在不詳地點，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專員駿青」之人（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114年1月6日12時1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巷00號之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而容任「專員駿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持以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而洗錢未遂。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有明文規定。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Ａ０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訴字卷第170頁至第17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檢察官、被告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７固坦承於上揭時間，以前開方式將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專員駿青」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使用等情（訴字卷第177頁、第179頁至第180頁），然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辯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我也是被害人，並非要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以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辦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予「專員駿青」，並依其指示綁定約定轉帳之帳號，再於前揭時間，前往統一超商天美門市，以交貨便方式將所申辦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寄予「專員駿青」，並將提款卡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專員駿青」。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施用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致其等因而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款項至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功能轉出殆盡，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訴字卷第124頁、第177頁至第180頁），復有提款卡交貨便寄件證明單翻拍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7頁）、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81頁至第121頁）及如附表「證據及卷頁所在」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所指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括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在內；所謂間接故意，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此為刑法第13條第2項所規範。而幫助犯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須出於幫助之故意，客觀上並須有幫助之行為；且幫助行為，係指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施予助力而言，幫助故意，則指行為人就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之可能，而其行為復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在被告主觀上有認識，尚不以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其必要。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個人金融帳戶之密碼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自己帳戶資料告知、交予他人者，亦必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取得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資料，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而近來各類形式利用電話或電腦網路途徑進行詐騙，以取得人頭帳戶供被害人匯入詐騙款項之用，並藉此規避檢調機關人員之查緝，同時掩飾、確保獲取犯罪所得財物之事例層出不窮，且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政府多年來無不透過各式報章雜誌、文宣、廣告、新聞媒體、網路平台等管道廣泛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慎加防範，強化個人之防詐意識，降低個資洩露及財產損失風險，遏止詐騙集團之犯行，此可謂已形成大眾共所周知之生活經驗。而行為人如係因輕信他人商借帳戶之藉口，或落入詐騙集團抓準急需用錢的心理設下的借款、代辦貸款等等陷阱而輕率地將帳號、密碼交給陌生人，在交付金融帳戶資料之時，主觀已預見該帳戶可能成為收取來源不明款項、甚或是贓款之工具，仍漠不在乎，輕率地將帳戶交付他人使用，於此情形，不會因為行為人是落入詐欺集團所設陷阱，而阻卻其交付當時存有幫助詐欺與洗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本案被告於行為時為66歲之成年人，學歷為高中畢業，案發時及前均從事保全工作等情，業據其於審理時供承在卷（訴字卷第183頁），可知其係智識正常、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其當知悉金融帳戶資料應妥善保管，以免成為他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工具。

　⒉雖被告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供稱：我要學習操作外匯買賣比特幣，投資使用，不是要找兼職，亦非出租帳戶給別人，而是提供給對方公司以我的帳戶操作使用，我在學習當中等語（訴字卷第124頁、第169頁），然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曾傳送「您身份證正反面也傳給我一下，因為會計匯獎勵和後續給您匯薪水都需要登記到老闆那邊（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4頁）」、「好的，我現在登入，但是需要您配合接收一下簡訊碼喔」、「好了之後就可以給您匯辛苦費（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只要有作業，您每天都可以領薪水！我也會通知您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1頁）」、「主管說問您方不方便寄提款卡到我們公司，因為現在元大沒辦法單獨去買幣賣幣作業了，Max平台出新規，需要用元大再配合用到提款卡才可以進行作業」、「這樣也有好處，就是您的薪水也會比原來高出很多（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4頁）」、「您原來的薪水是每天3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5000～10000新台幣。您寄提款卡配合元大作業的話，薪水是每天6000新台幣，做7天後每天0000-00000新臺幣！（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5頁）」等過程，且被告亦提出與「專員駿青」所簽署之租賃合約保證書（訴字卷第187頁至第191頁），是認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專員駿青」係因上開緣故，且「專員駿青」數度表示將因被告交付上開資料而給予各該款項，並將各該款項定義為「獎勵」、「薪水」、「辛苦費」，顯見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實為其工作之一環，始能因交付該等資料而獲取各該薪水及獎勵，故被告辯稱此為學習投資之過程，顯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

　⒊復觀諸統一超商交貨便託運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9頁），其上記載取件人為洪*昇，寄件人為洪*華，顯見取件人名字與「專員駿青」無關，寄件人名字亦非實際寄件者即被告姓名，已屬有疑，且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曾對此有所疑問，而曾詢問過「專員駿青」，惟「專員駿青」表示其等統一用這個帳號寄送之詞（訴字卷第177頁），縱取件人姓名可能確如「專員駿青」所稱為其等統一使用之取件人署名，惟本案包裹之寄件人明明為被告，公司為確認包裹係由何人所寄送，本需確認寄件人署名，豈有擅自使用非被告之姓名擔任寄件人，而增加日後核對所收包裹與真實寄件人身分之困難度，是認「專員駿青」所稱上情，顯非屬合理。又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專員駿青」詢問被告所申辦元大帳戶有無開通網路銀行後，經被告表示並未開通該功能，「專員駿青」即表示「明天辦理時，如果行員有問你為什麼要約定的話，就說自己要約定平台帳號，用來投資理財買賣虛擬貨幣交易，家人朋友都有投資，自己也想投資做做看」（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97頁），而被告於審理時供稱：實際上與「專員駿青」接觸投資者僅有自己，自己的家人、朋友並未投資等語（訴字卷第179頁），又被告曾傳送「因為今天還有位林榮農先生，打電話給我，說讓我跟銀行說這錢是要還我的，是他跟我借的錢款…」、「因為提款卡拿去了，就等於是把自己給賣了…這會出問題的所在啊！」之訊息予「專員駿青」（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06頁），於審理時亦自承：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有懷疑他拿我的卡去做別的事情，當時有提出質疑，所以跟他溝通的過程才有寫出這段話等語（訴字卷第181頁），既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被告就其與「專員駿青」接洽時之種種與正規使用金融機構帳戶程序相悖之處，已足使其得悉「專員駿青」所稱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目的，顯與常情不符，是認被告就其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恐為收受者用以從事不法目的使用乙節，自無可能毫無預見，且被告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前，已有因交付帳戶甚至為他人提領或轉匯詐騙款項至指定帳戶而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等情，有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643號、第7539號、第7678號、第8861號、第11565號、第13953號、第14132號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7頁至第11頁）、本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76號、第377號、第378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13頁至第36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773號刑事判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998號卷第37頁至第5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應能預見擅自將自身所使用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將作為收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使用，惟本次卻仍單憑「專員駿青」所述內容，即率爾提供交付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及該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款卡、密碼予對方，對於交付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嗣後被作為不法目的使用，而供對方利用以之作為詐欺犯罪受款、提領之用，並進而使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損失之結果發生等情，自當有所預見，對於所預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工具淪為他人犯罪使用之可能性，亦不以為意，該等僥倖心態所呈現之主觀惡意，自為有容任詐欺犯罪因其助力而發生之意思甚明；且被告能預見對方有意隱匿真實身分使用他人金融帳戶，極可能用於從事隱匿金流之洗錢等不法行為，卻仍任由不詳身份之人使用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亦可見被告對於幫助洗錢之犯行亦已有所預見而不違其本意。從而，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應可認定。

　㈢至被告辯稱：「專員駿青」提供之租賃合約保證書上有其年籍資料，也有告知公司名稱為「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3、負責人姓名為「張國漂」等語（訴字卷第125頁、第182頁），然其於審理時亦供稱：我跟「專員駿青」只有在網路上傳訊息，沒有碰面、視訊，也沒有跟「張國漂」接觸過及其年籍資料，僅有在網路上查詢該公司，但沒有去基隆路這個地址去看過等語（訴字卷第182頁），既然被告未曾與「專員駿青」、「張國漂」碰過面，怎麼相信以暱稱「專員駿青」與之聯繫之人確實為該年籍資料之人，且被告亦未曾核實台灣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確實位在「專員駿青」所指之上開地點，僅於網路上為基本查詢，惟被告依前開與「專員駿青」聯繫過程中，已能察覺有異，而經本院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在案，自不因「專員駿青」提供上開資料，即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為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即屬刑法上之幫助犯。本件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帳戶之人或其轉受者利用被告之幫助，使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因受詐而陷於錯誤，匯款存入被告所提供之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其中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被害人Ａ０２所匯款項旋遭人提領或轉出，致生金流之斷點，而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以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另告訴人Ａ０５所匯款項則幸而未遭轉出或提領，被告所為僅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以自己實施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意思，或與他人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堪認被告所為，僅對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資以助力，為幫助犯。

　㈡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告訴人Ａ０５既已將款項匯入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中，可認該款項已進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管領力之支配範圍，處於隨時可供其等提領之狀態，顯已達詐欺取財既遂，惟該款項因故而尚未經提領或轉出，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故未能形成有效之金流斷點，僅屬一般洗錢未遂之行為。是起訴意旨認如附表編號4部分，被告就洗錢犯罪部分係幫助洗錢犯行既遂，容有誤會，因此部分罪名並無變更，僅既遂、未遂之不同，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就如附表編號4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未遂罪。

　㈣被告以一提供各該帳戶行為，幫助他人向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騙，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又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與幫助犯洗錢罪、幫助犯洗錢未遂罪，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基於幫助犯意為上開行為，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予「專員駿青」，而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向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取財、洗錢，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另酌以本案被害人數共為4人、該等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失之數額，及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併衡以被告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未與告訴人、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現從事旅遊業會展工作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訴字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被告提供前開通訊軟體LINE與暱稱「專員駿青」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所示，可證「專員駿青」於被告提供元大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表示要登入該帳號並要求被告提供授權碼，因而給予3000元之款項等情，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不否認在卷（訴字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堪認此部分款項為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且未實際發還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被害人Ａ０２，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所得之款項，匯入元大銀行帳戶、華南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經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或轉出殆盡，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均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依上開說明，自無從就上開款項，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方式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下同】）、帳戶 證據及卷頁所在 ⒈ Ａ０３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3時許，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ada Khan」冒充購買人，佯稱有意購買Ａ０３所刊登販售之SEVENTEEN電子專輯，藉此誘使Ａ０３依指示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填寫個人資料。隨後系統顯示Ａ０３疑似未具「藍金」交易授權，並誆稱如未於30分鐘內完成相關程序，將面臨高額罰款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1分許匯款4萬9987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②114年1月8日下午11時2分許匯款4萬9988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３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9頁至第16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華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55頁至第157頁、第161頁至第163頁） ⒊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5頁） ⒋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ada Khan」對話紀錄、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及對話紀錄、國泰世華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LINE暱稱「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66頁至第177頁） ⒌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⒉ Ａ０２ （未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上午1時44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oufian Lakmir」冒充需購買樂桃代金券之消費者，誘使Ａ０２於7-ELEVEN賣貨便平台開立販售頁面。其後，該不詳詐欺集團佯稱無法下單且帳號遭系統鎖定，進而轉換通訊軟體LINE，另以暱稱「線上專員」冒稱為台新銀行客服人員，進一步誆騙Ａ０２進行網路銀行帳戶認證及匯款操作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9日上午1時12分許匯款2萬8985元至華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２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7頁至第130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23頁至第125頁、第131頁至第133頁） ⒊詐欺集團提供假7-11賣貨便網頁、台新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及轉帳紀錄、IPASS MONEY網路銀行轉帳紀錄、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oufian Lakmir」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線上專員」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一卡通MONEY頁面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35頁至第153頁） ⒋華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5頁至第67頁） ⒊ Ａ０４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初某時，以自稱為企業家「曹興誠」之人士介紹投資機會，並於網頁上提供通訊軟體LINE群組之加入連結。Ａ０４信以為真，遂點擊該連結並加入暱稱「小叮噹智慧書苑」之群組。該群組內有自稱為老師之成員持續發布股市投資資訊，並展示其他成員之獲利畫面，藉以營造可信之投資環境。隨後，該自稱為「曹興誠」之不詳人士於群組內進一步引導Ａ０４加入其助理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之帳號，並由該名助理對Ａ０４進行投資誘導，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2日下午1時40分許匯款50萬至元大銀行帳戶。 ⒈Ａ０４114年1月14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83頁至第187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89頁至第191頁） ⒊安泰銀行匯款委託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芝婷」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官方帳號暱稱「榮聖投資」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手機翻拍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193頁至第215頁） ⒋元大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69頁至第71頁） ⒋ Ａ０５ （已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月8日下午9時45分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以暱稱「SK Kasiem」佯稱有意向Ａ０５購買動滋券，藉此取得聯繫。隨後轉以通訊軟體MESSENGER，以暱稱「SK Kasiem」聯繫，誆稱交易須透過7-ELEVEN賣貨便進行。其後，再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譚俊宏」冒充客服人員，訛稱Ａ０５未完成實名制認證，要求配合進行所謂「身份驗證」程序，引導其進行金錢匯款云云，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如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①114年1月8日下午10時45分許匯款4萬9986元至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⒈Ａ０５114年1月9日警詢筆錄（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21頁至第22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17頁至第219頁、第227頁至第229頁） ⒊社群軟體FACEBOOK社團文章及暱稱「SK Kasiem」個人主頁、通訊軟體MESSENGER與暱稱「SK Kasiem」對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暱稱「7-11交貨便線上客服」個人主頁及與其對話紀錄、暱稱「譚俊宏」對話紀錄手機擷圖照片（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31頁至第239頁） ⒋星展網路銀行帳號資訊及交易明細、永豐網路銀行查詢帳戶/明細及往來明細、玉山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240頁至第242頁） 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士林地檢署114年度立字第1757號卷第73頁至第7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8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附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訴字卷第41頁至第45頁） 





